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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规管理体系是引入的制度，在本土化过程中需要明确规范合规人员的职业伦理。合规人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合规监管人员和法务人员的特殊群体，其代表企业利益，且职责更加广泛。法律职业伦理应便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元伦理学的关键词归纳已成为法律职业伦理研究的独特方法论。论文从合规人员内部职务行使、外部职业形象、国家政策要求三个维度出发，将经历试点探索和司法改革后的合规人员职业伦理归纳为专业负责、内外协作的外部伦理，以及守正创新、博识善学、与时俱进、自律忠诚的内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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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20年起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围绕少捕慎诉慎押刑事的方针政策，对依法可不捕、不诉的，监督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的同时切实进行整改，并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强化监管落实。2021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机关联合发布的18个新职业中，企业合规师被纳入其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四批新职业，职业的推陈出新，也体现了社会需求与国家建设重点之所在。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明，试点以来，共办理相关合规案件5,150件，其中已有1,498家企业整改合格，3,051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但也存在67家企业整改不实，243名责任人被依法追诉，背后原因不为人知，但合规人员应当在每一个合规业务、每一起合规案件中坚守职业伦理，尽全力维护企业利益。
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footnoteRef:1]，案例一为北京李某某等9人保险诈骗案，某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员工利用工作之便实施保险诈骗行为，案发初期该企业的车辆维修服务部门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公司的经营管理、企业形象岌岌可危，而主要原因是企业制度建设不完善，保险理赔管理制度严密性不足，同时公司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导致部分员工以骗保的不法方式为客户修车，以提升个人业绩、维护客户。但是企业主动提出承担企业责任、进行企业合规整改的愿望，后来第三方组织严格落实监管、认定整改合格后，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结案当年，公司新增员工700余人，营收增加1.6亿元，纳税增加1,000万余元，企业重获新生。[footnoteRef:2]该案例十分典型，体现了合规人员积极争取、尽力挽救的职业伦理以及合规人员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合规案件增长势如破竹，对传统理论的冲击愈演愈烈，改革暴露的前沿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与公司治理理论、刑事诉讼理论、传统刑法理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难以解决。[footnoteRef: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对合规人员的法律职业伦理进行规制迫在眉睫，因此尽早明确规范并宣传普及合规人员的法律职业伦理势在必行。 [1:  《最高检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合规案件范围进一步拓展，办案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1月16日，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301/t20230116_598548.shtml#2，2023年4月12日。]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张军 2023年3月7日）》，2023年3月17日，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303/t20230317_608767.shtml，2023年4月10日。]  [3:  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35988917]一、合规人员法律职业伦理研究方法论
一门学科话语体系中术语的提出与变化，是学术探索的成果。[footnoteRef:4]同样，一套话语体系的提炼与运用，是其所属规则运行完善使然。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学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有异于其他方向的学科方法论。同样，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律人约束自身的行为法，也是有异于各部门法的运行方法论。最为典型的便是其充分运用了元伦理学的关键词归纳术，将诸多价值导向归纳为掷地有声、简洁明了的伦理表述，并始终在学术探讨中强调之。尽管在部门法体系中，也有总则与分则、原则与规则之分，但是从来没有一门部门法将类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词汇贯彻得如法律职业伦理般彻底。法律职业伦理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有三项主要原因： [4:  李潇潇：《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3日，第3版。] 

一是法律职业伦理学者建构一个新的称谓系统与术语体系，便于通过新概念和范畴来引领学科和实践的发展。对法律职业伦理的概括和描述离不开言语，但言语作为抽象概念，难以直接用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从其中提取若干语言单位，由这些单位构成专属于法律职业伦理领域的称谓系统，不仅有利于搭建法律职业伦理与称谓的坐标系，通过研究语言单位与职业伦理观念之间的共变关系，找寻职业伦理的变迁规律和道德伦理参照系统[footnoteRef:5]，更有助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学科进行独立性建设与自主性发展。 [5:  陈汝东：《语言伦理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2期。] 

二是任何理论都不是先验的，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学科更是如此，其应当是发轫于现实生活，充实于社会历史中的。这也决定了法律职业伦理的称谓系统与术语体系不能束之高阁，而需要“从现实出发”，立足“群众的世界”，而后再进行“科学的抽象”[footnoteRef:6]，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高度自觉——类似于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指导。 [6:  寇东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 

[bookmark: _Toc135988918]三是观点的大众化传播与普遍化认同要求其语言形式简单明了、老妪能解。阳春白雪的表达难以让法律职业伦理被法律执业者掌握并为其自觉遵循。通俗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的，要使法律职业伦理达到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使其内化于心、成为法律人的价值追求，外化为行、成为法律人的自觉，就必须努力做到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若对法律职业伦理进行概括和归纳时所用的文字表述过于冗长、拗口，就会囿于学术界，仅为少数学者、精英了解和掌握，不能深入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也就有违我们抽象、提炼法律职业伦理的目的和意义。
二、我国合规制度改革与合规人员的角色定位
[bookmark: _Toc135988919]（一）合规改革历程——政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footnoteRef:7]。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改革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改革通过实践探索不断创新，更加充分地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并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改革发轫于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4个省（市）的6家基层人民检察院进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首批试点工作；到202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0个省（市）、62个市级检察院、387个基层检察院开展第二批改革试点工作，再到2022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改革试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至今已4年。[footnoteRef:8]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求是》2022年第21期。]  [8:  孙风娟：《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纪实》，《检察日报》2023年2月24日，第3版。] 

改革进行至今，一系列政策性规范文件的发布[footnoteRef:9]，逐渐明确了有效合规整改之标准。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印发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提出了第三方机制中的有效合规整改标准，明确了有效合规管理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合规人员制定合规计划以及第三方组织评估时所需考虑的重点。此后，2022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35770-2022）更为全面细致地明晰了合规管理体系的要求。 [9:  例如，2014年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2018年11月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2022年4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2022年8月23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促进企业合规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bookmark: _Toc135988920]（二）合规行业现状——实例分析	
企业合规改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实现企业经营方式的去犯罪化，成为近年来我国最重要、最成功、社会效果最为显著的刑事司法改革。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试点，特别是2022年4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办案规模的扩大、合规质效的提升、工作机制的完善、典型案例的培育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正在逐步向纵深发展。[footnoteRef:10]截至2022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5,150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3,577件，占全部合规案件的69.5%，较2022年4月初全国推开时分别新增3,825件、2,976件；对整改合规的1,498家企业、3,051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footnoteRef:11]数据的井喷式增长，体现合规改革声势规模之大，进展如火如荼，充分说明企业合规改革实现了有效保护企业的预期目标，满足了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强烈期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普遍的社会意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footnoteRef:12] [10:  《2022年度经济犯罪检察十件大事》，2023年3月6日，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303/t20230306_606360.shtml，2023年4月10日。]  [11: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 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就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第四批）答记者问》，2023年1月16日，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01/t20230116_598548.shtml#3，2023年4月10日。]  [12:  陈瑞华、李奋飞：《刑诉法如何吸收企业合规改革的成果》，2023年2月8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302/t20230208_600421.shtml，2023年4月11日。] 

在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办案样式基本为两种——检察建议模式和合规考察模式。二者的主要区别为是否为涉罪企业设置确定的合规考察期，以及何时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前者一般不为涉罪企业设置确定的考察期，由检察机关对涉罪企业或企业负责人作出酌定不起诉，并同时向其提出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的检察建议；后者则要求检察机关为待考察企业设定考察期，以企业在该期限内的整改表现情况为依据，判断是否对涉罪企业或其负责人作出起诉决定。[footnoteRef:13]两种模式各有所长，可以变通适用，以适应我国复杂的市场环境。如针对小微企业或初创企业，其可能尚未启动合规管理建设或合规管理还不健全，由于其规模小、构成简单，若涉嫌轻微犯罪，则可以较为灵活的检察建议模式进行合规调整；而针对大型企业，因其治理结构复杂、潜在犯罪类型多样，即便存在合规管理建设也不能十分彻底、尽善尽美，若涉嫌重大犯罪案件，则合规整改难度大，此时便应适用更为严密、有司法强制力保障的合规考察模式。在不同模式下，为企业服务的合规人员所应遵守的职业伦理异曲同工。 [13:  李奋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疑难争议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35988921]（三）合规人员与合规监管人员、法务人员的区别
论文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对象为合规人员，此处并非指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或称合规监管人，而是企业专项合规建设小组或企业内部合规部门之类，为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进行业务管理、风险防控的专业人员，负责宣传和执行公司内部合规制度、帮助部门和员工遵守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协助公司建立和改进合规管理制度、帮助公司应对合规风险、为员工提供合规培训、协助进行合规调查等，其不同于合规监管人，也不同于法务人员。
合规监管人是指负责监督和管理企业合规工作的人员，负责审核和监督公司内部合规制度的执行情况、协助公司应对合规监管机构的检查、帮助公司建立和完善合规监管制度、协助进行合规调查和处理违规行为等。在我国，合规监管人的存在依附于涉案合规制度改革。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各地对合规监管人的称谓并不统一，如深圳宝安区的叫法是“独立监控人”；上海市金山区的叫法是“第三方监管人”，在《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明确此种机制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但万变不离其宗，尽管称谓不一，职能却相同，需要向法检机关提交监督报告，并对其负责，这与破产管理人有异曲同工之妙。[footnoteRef:14]陈瑞华教授指出，合规监管人有三个功能，一是监督合规计划的设计，二是指导合规计划的运行，三是评估合规整改的验收。[footnoteRef:15]根据企业涉罪类型不同，检察机关遴选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律师、行政机关官员，组成专业团队，作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他们相互制约，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共同参与对涉罪企业的监督和考察工作。 [14:  杨璇：《刑事合规背景下律师业务的新动向》，《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15:  陈瑞华：《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以有效刑事合规整改为视角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 

另外，虽然合规人员与法务人员具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负责帮助组织遵守法律、规章、政策和规范的人员，都可能被要求协助组织制定合规计划、监测执行情况、提供培训和指导，以及帮助组织应对合规问题，并且根据企业规模不同，企业可能有独立的合规部门，也可能下设于法务部门之下，这体现了合规业务的灵活性和政策敏感性。但是，合规人员的职责更加广泛，而法务人员专门负责法律方面的事务，在组织与外部机构或个人之间的法律交互方面提供支持。
[bookmark: _Toc135988922]（四）合规人员的角色定位和工作特性
[bookmark: _Toc135988923]1.合规人员的角色定位
合规人员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合规人员作为一项法律新兴职业，与外部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学者等其他法律职业共同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起着优势互补的重要作用。法务与外部律师及其他法律职业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他们在日常法律实践中常常需要共事，甚至可能存在交叉竞合，要求合规人员与其他法律职业进行有效合作和良性沟通，达成职业伦理共识，构建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合规人员以企业为服务对象，代表企业立场。为响应国家政策和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合规部门是企业的新兴内设部门。企业合规人员与执业律师不同，其本身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为特定公司服务，但其对企业承担的义务可以部分类比执业律师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来理解。这主要区分于法官的中立立场和检察官的公正角度，合规人员的一切工作需要从企业立场出发，从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解决方式，即使需要披露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也是出于减轻或免于处罚的角度，而非对企业的恶意背叛行为。
[bookmark: _Toc135988924]2.合规人员的工作特性
合规人员要培养目标企业的合规意识，帮助企业打造有效、可行的合规计划。在工作中，尤其是在进行尽职调查或内部调查时，需要不断寻找线索、发现问题，这要求合规人员具备类似于侦查的能力。在出具法律意见或者与第三方进行协商时，合规人员也需要具备辩护经验。他们应该结合目标企业的具体情况，如其性质、业务类型等，深入挖掘潜在的风险。例如，按照类型划分，金融领域的企业易存在反洗钱合规风险，医药领域、建筑工程领域的企业易存在商业贿赂风险，互联网领域的企业易存在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管理合规风险，外贸领域的企业易存在进出口管制风险，而化工领域的企业易存在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合规风险。按照企业性质划分，外资企业可能受到境外相关企业或集团影响，由于它们较早开展合规实践，这可能导致其合规管理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与我国的合规体制改革和司法环境等不相适应。是故，对于外资企业，应重点关注其现有刑事合规管理体制的实效性，并根据我国合规改革的进程及时进行调整，以实现真正的本土化。此外，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合规人员需要特别关注其在反腐败和反渎职方面的合规风险。[footnoteRef:16] [16:  杨璇：《刑事合规背景下律师业务的新动向》，《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而建立的一套体系[footnoteRef:17]，从生产操作到企业战略，从外部经营到内部控制，企业的合规管理广泛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及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只有符合规范地进行，才能保障企业稳健发展。为此，合规人员在工作中应具备基本的怀疑精神，在企业内部发现异常情况时，应保持职业性的怀疑精神并开展调查，避免日后留下隐患和风险；应持有职业谨慎态度，杜绝侥幸心理，对于合规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忧患意识，落实合规人员职业伦理，内外兼修。 [17:  陈瑞华：《企业合规的基本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 

[bookmark: _Toc135988925]三、合规人员的职业伦理
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各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有所交叠。由于责任承担不同，各法律职业群体有其独特的职业伦理，合规人员职业伦理则是法律职业伦理的一大分支。关键词归纳作为法律职业伦理学科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简洁明了、便于传播和普及的优势。基于企业合规制度下的合规人员作为整体对外履职与在内部开展工作时的不同行为模式，可将合规人员的职业伦理分为外部伦理和内部伦理。
[bookmark: _Toc135988926]（一）合规人员外部职业伦理
[bookmark: _Toc135988927]1.专业负责
专业负责应当是合规人员的首要职业伦理，要以有效合规为合规人员的尽职标准。202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确立了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相称性原则”，该原则类似于比例原则，即企业合规整改的具体方案对于企业面临的风险是适当的，方案对于合规体系建设所需人力物力的配设而言是均衡相称的，方案中的各项内容对于企业的业务范围而言是必要的。这对合规人员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须确保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真合身、真管用，要根据企业类型、行业特性、涉嫌犯罪的不同进行变通，做到量身定制。
企业自主刑事合规建设中还需要根据业务特点，明确优先遵守的刑事合规义务。当前，企业面临的刑事风险多元而复杂，除了传统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侵犯商业秘密等刑事风险，还需要避免计算机犯罪、数据犯罪、创新业务非法经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等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强制遵守的刑事合规义务之外，还存在诸多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企业自愿遵守的合规义务。这就需要识别出与自身业务最具相关性且最重要的合规义务，将其作为优先遵守的刑事合规义务，这即是在企业自主刑事合规义务层次化处理过程中，根据与业务的关联程度以及业务本身的重要程度进行的再分层。[footnoteRef:18]合规义务的梳理和识别是企业开展合规管理的前提，而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的规定，法规标准识别是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的要求之一。例如，矿山企业可以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合规管理相结合，统筹内外部力量，全面梳理矿业安全领域的外部合规义务，编制外部合规义务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外规内化工作，将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转化为企业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18:  谢澍、胡图、赵楠：《信息化辅助合规义务识别及层次化处理》，2023年3月30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303/t20230330_609811.shtml，2023年4月11日。] 

合规义务的梳理和识别需要依靠合规调查。合规调查分为合规尽职调查和合规内部调查，前者是一项重要的企业风险防控制度，需要对企业交易情况、商业模式、运营模式等展开全面的调查，因此熟知并灵活运用金融知识是基本要求，同时还要专业负责、忠诚勤勉，以免因合规风险而导致公司并购、上市等业务流产；后者则作为危险应对机制，在企业发生违规行为之后，由合规人员对违规责任人、违规行为以及企业合规机制开展针对性调查，以换取司法上的宽大处理。例如2006年的“西门子案件”开启了德国的公司独立调查历史，该案的调查时间长达两年，评估了5,000余个咨询协议、检查了4,000万份银行账户报表、1亿份文件以及1.27亿次交易记录，[footnoteRef:19]调查繁琐程度与难度高低相伴而行，内部调查是对企业管理机制的全面体检，这要求合规人员独立、合法、细致、严谨地开展工作，以深度的诚意为企业进行自我披露和自我报告，也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素质为企业进行合规工作。 [19:  陈瑞华：《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 

落实合规管理体系的动力以及充分发挥合规管理体系的功能，都需要由合规监管和合规考察进行赋能。[footnoteRef:20]对于中小微企业，大约数月即可基本完成合规整改，机构简单的合规人员团队也能落实好合规整改的要求。但是，对于大企业而言，则需要更长的整改期限，短则一年，长则三四年，合规人员团队的组成需要全面覆盖合规风险及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必要时还需检察机关所派遣的合规监管团队进行指导和评估，才能彻底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合法合规的正确道路。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企业的合规整改难度不同，要让每个企业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都各尽所能，合规人员需砥砺琢磨，才能将合规整改方案这一上层建筑有效落地，成为系统工程，形成企业上下的合规意识。[footnoteRef:21]不管大小企业的合规业务，都对合规人员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合规人员忍受案牍之劳，以企业利益为中心开展工作。 [20:  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6期。]  [21:  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6期。] 

[bookmark: _Toc135988928]2.内外协作
要让合规制度改革发挥其优势，合规人员应当培养自己内心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在工作中团结协作、友好互助。对于涉案企业，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要求统筹推动企业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监管机关的全面协作，企业合规人员也应积极配合。在此过程中，合规人员要确保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计划恰如其分、切中要害、行之有效，在各阶段都要贯彻落实协作伦理。具体来说，在侦查阶段，应当统一战线、协心同力，积极配合侦查，而非乘伪行诈，要配合诉讼流程，以合法方式对执法行为提出异议，及时发表法律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代表企业参与合规评估与协商，尽量争取合规不起诉。[footnoteRef:22]对于非涉案企业，虽然总体而言，非涉案企业合规建设内生动力相较涉案企业明显不足，但是从长远发展考虑，企业可以主动加强合规建设。在企业自觉自愿行动时，合规人员可以积极开展协作，与检察机关对接，必要时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针对性地寻求合规建议并协助企业在各领域、环节深化合规建设，提升企业盈利和抗风险能力。[footnoteRef:23] [22:  杨璇：《刑事合规背景下律师业务的新动向》，《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23:  陈伟、廖月：《深化合规整改促进溯源治理》，2023年3月20日，https//www.spp.gov.cn/spp/llyj/202303/t20230320_608923.shtml，2023年4月11日。] 

同时，在深化企业合规制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合规人员也应积极与各方展开协作配合。有学者表明，当政府、司法机关与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在道德和合规性问题上进行有效沟通时，不仅更有可能达成共识，而且更容易接受彼此讨论的结果。[footnoteRef:24]为此，合规人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除了合规业务方面的合作，应当积极履行协作义务，通过公共研讨会、会议、游说等各种形式，将社会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分享、探讨提出并解决独特的合规问题，也应以身作则加强合规教育的普及，与各方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一同协力探索。虽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法学学者都致力于企业合规方面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制度改革等上层建筑方面，在具体实践方面的讨论不足，而这恰恰是企业合规这一实务性极强职业的需求所在。一线缺乏专业人才是我国企业合规管理的沉疴，合规人员应当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更多主体开展交流，促进政法院校、专家学者深入了解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培养合规制度改革的外脑。[footnoteRef:25] [24:  Joseph W. Yockey, “The Compliance Case for Social Enterprise”, Michigan Business & Entrepreneurial Law Review, vol. 4, no. 1, 2014.]  [25:  徐日丹、刘亭亭：《最高检：强化检校合作 破解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难题》，2022年5月9日，https：//www.spp.gov.cn/zdgz/202205/t20220509_556342.shtml，2023年4月11日。] 

除此之外，企业合规人员还应促进企业内部人员之间的协作配合，使合规管理更加高效、更有保障。只有让企业合规与企业内部人员的利益产生直接关联，才能确保企业从经营理念到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与各环节都充分贯彻合规理念。[footnoteRef:26]例如，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良好的合规文化可以提高企业社会形象，为企业及员工带来间接利益，因此合规人员在促进企业形成良好合规文化氛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合规人员能够带动管理者与员工协作，一同以维护相关利益和达成社会使命为目的来制定和实施合规决策，那么员工将更乐于遵从合规制度，企业的使命追求也将更容易达成，由此形成正向循环。[footnoteRef:27]企业上下协作配合的局面一旦形成，将大大节约企业风险控制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让合规计划不再是形式主义，而是逐渐由表及里，成为企业内部每个人的行为遵循。[footnoteRef:28] [26:  张远煌等编著：《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页。]  [27:  朱圆、肖佳欣：《社会企业架构下企业合规制度适用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8:  张远煌等编著：《企业合规全球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页。] 

[bookmark: _Toc135988929]（二）合规人员的内部职业伦理
[bookmark: _Toc135988930]1.守正创新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发展是沿着“先实践探索，再制度确立”的进路循序渐进的，当前企业刑事合规试点主要体现为实务部分的制度创新，这要求合规人员除了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具备灵活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企业危机风险的警觉性，还要求合规人员培养并发挥创新精神。在理念层面，企业合规改革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接下来仍需深入推进相应制度与政策的贯彻落实。[footnoteRef:29]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footnoteRef:30]，以合规人员为代表的法治人才也应顺应时代要求，开展企业合规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他们应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立足我国国情，深入进行企业合规理论研究，这有助于弥补刑法教义学、犯罪学等理论研究层面上的缺失，从而进一步用科学的刑事政策推动企业刑事合规的发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预防治理企业犯罪，同时实现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目标，解决刑事合规激励适用对象、激励程度、目标标准等方面的问题[footnoteRef:31]，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与社会反馈进行相应调整。 [29:  何群、俞莲：《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30:  段明、廖永安：《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2020年12月31日，http：//news.haiwainet.cn/n/2020/1231/c3541089-31951968.html，2023年4月9日。]  [31:  何群、俞莲：《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2023年3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将“推动创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列为本年度工作目标，可见此制度是国家建设重点所在。截至2023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了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每批案例都各有特点，其中体现了不同方面的典型性、创新性，要求合规人员不断守正创新，适应市场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加强企业合规理论研究，让合规人员作为“外脑”参与研究制定常见涉企犯罪合规考察标准。[footnoteRef:32]加快研究制定常见涉企犯罪合规考察标准，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强化对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管理，组织开展对试点情况的巡回检查，推动与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等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多方面开展合作，为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规制司法制度贡献智慧和力量。[footnoteRef:33] [32:  徐日丹：《万春：合力推进企业合规建设 实现最佳司法办案效果》，2021年7月16日，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107/t20210716_524055.shtml，2023年4月11日。]  [33:  徐日丹：《万春：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为后疫情时代法治发展贡献检察力量》，2021年10月24日，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110/t20211024_533221.shtml，2023年4月11日。] 

[bookmark: _Toc135988931]2.博识善学
企业合规管理是对企业法律、财务、审计、进出口、劳动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合规管控，[footnoteRef:34]综合性强和技术性高的特点鲜明。2024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包括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保险专项合规、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及财税管理专项合规等新领域下的合规案件。而立足国际企业合规的发展趋势来看，反洗钱、反商业贿赂、遵守出口管制以及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等均被公认为最重要合规风险领域。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合规管理政策及指引，如《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等，合规人员将在各领域扎根，帮助企业在竞争中提高软实力。 [3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等18个新职业》，2021年3月18日，http：//www.mohrss.gov.cn/wap/xw/rsxw/202103/t20210318_411376.html，2023年4月9日。] 

这就要求合规人员博学多识，在多学科多行业间均有所涉猎，各行业的合规人员需要对该行业有充足的了解，针对该行业特点提出相关合规管理要点。例如，矿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从矿产资源赋存特殊属性以及开发利用监管等不同角度考量，矿业开发的全流程均属于合规管理的高风险领域。为提高矿业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合规人员需要针对矿业企业业务领域监管特点，结合企业合规管理的基本要求，从矿业权、矿业用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项目建设等方面，进行矿业企业合规管理。
同时，合规人员还应善于法律检索和法律调查，善于学习把握涉外法律、国内新规等各类信息。例如，并购交易中的尽职调查是一项重要且常见的合规业务，有关客户、被并购方、第三方可能涉外，这要求合规人员不仅熟知我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规范，还需对域外证券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尽职调查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彻底的把握，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保证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135988932]3.与时俱进
司法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还对合规人员提出了与时俱进和灵活应变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的、与时俱进的，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将无法满足社会活动的要求，不利于法治进程的推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合规制度改革立于司法改革浪潮的潮头，新政策新规范更是层出不穷，合规人员应当时刻把控法条变化与行业发展动态，持续关注并跟进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更新，及时了解法律的立改废释并依法对企业决策和业务提出相关建议，保证企业经营始终在合法合规的道路上进行。
诚然，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合规人员的应尽义务，宪法和法律是全体公民行为的准绳，任何社会活动都不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进行。法律职业队伍是践行法律、维护法律、捍卫法律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合规人员也不例外，因此合规人员应自觉承担起法律行业工作者的守法责任，不得通过非法方式为企业躲避法律制裁或牟取利益。另外，为推动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行政机关可以进行合规指导[footnoteRef:35]，以发布合规指引的方式，为相关企业建立或改进合规管理体系提供行政指导，确立有效合规标准，督促企业开展进一步的合规整改工作，并为未来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作出科学的评估和验收，合规人员也应尽量参考。 [35:  陈瑞华：《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实质化》，《人民检察》2022年第23期。] 

但是，国家外部规范的滞后性与无差别性也要求合规人员能够灵活看待国家制定的规则。国家并非以公司法等传统法律法规为企业合规的行为标准，而是通过监督行为与执法行动，根据实践情况来判断企业合规与否。换言之，国家就合规制定的规范实际上滞后于企业合规的实际行业发展情况。同时，国家一方面掌握调查、听证、审判等方面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又缺乏企业文化、组织治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基于此，国家倾向于采取“无差别”政策，在合规方面对企业采取统一管控方式，而忽略不同规模、性质的企业各有其特殊性，忽略在同一行为或刺激下不同企业的表现很难用一套标准衡量的客观事实，最终可能导致在国家标准下的合规计划效率低下。[footnoteRef:36]因此，合规人员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灵活适用规则，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开展企业合规，制定最合适的合规策略。 [36:  朱圆、肖佳欣：《社会企业架构下企业合规制度适用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bookmark: _Toc135988933]4.自律忠诚
我国合规制度改革的现实情况与合规人员本身的职业特性，都对合规人员提出了自律的伦理要求。从我国合规制度改革的现实情况来看，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与指引的发布，并不能完全涵盖企业合规实践所涉及的所有方面，现有评价体系也不能对企业的合规整改效果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加之我国仍未建立起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合规法律制度体系。由此，合规人员应该意识到，合规并不是一厢情愿地依从现有合规文件及指南按图索骥，如此行事只能在形式上应付监管。企业合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于防范风险，阻断企业犯罪可能性。质言之，在当前我国合规领域缺乏他律性机制、合规标准尚未健全的局面之下，合规人员需要展现出高度的自律。在法律政策未明确规制的领域，他们应能够把握好行业特有的、潜在的习惯和不成文规定，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实施有效的合规措施，避免形式主义和敷衍塞责。
可以说，目前我国合规领域已经形成了企业实践与法规制定交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例如，我国根据自身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树世界之新风，对涉罪企业和企业责任人均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即通过合规整改，既放过企业又放过责任人，这显著区别于欧美国家只对企业适用合规政策的做法[footnoteRef:37]。激发企业活力需要企业负责人发挥作用，因此，双重合规符合我国注重激励和引导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然而，合规人员应当认识到，合规整改是对企业作出宽大处理的依据，而不应成为宽大处理个人和对企业家出罪的手段。这意味着合规人员应充分遵循自律伦理，不得与企业家串通，以非法手段逃避法律责任，扰乱市场秩序与合规文化。 [37:  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6期。] 

合规人员的自律伦理也当然要求其对企业忠诚，并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写入了法条，对于企业合规人员而言，忠实义务虽未被抬升到法律高度，但也应当是职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执业律师对委托人应履行忠实义务，企业作为合规部门的服务对象也应对企业忠诚。合规人员应当以企业利益为根本宗旨，将工作目标与企业经营发展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自觉保护企业的交易安全和运行安全。有学者总结了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在实践中的三种模式，分别表现为“检察机关联合行政机关监管模式”“独立监控人或者合规监督员模式”和“第三方监管人+企业合规监督管理委员会模式”。其中，独立监控人或者合规监督员模式类似于合规内部调查，[footnoteRef:38]主要是在刑事合规领域负责合规调查，协助制定合规计划，由于是第三方机构，与企业的利益联结并不深厚，因此对独立监控人的管理、惩戒由司法局与法院共同进行，这也要求相关合规人员遵守职业操守，不能只重形式合规以应付监管，本末倒置，而应落实实质合规，重视内部贯彻实施，履行忠实义务。此外，商业秘密是影响企业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合规人员作为把控企业经营风险流程的关键环节，其工作内容必然涉及公司的众多经营材料、法律文书等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涉密文件。因此，强调合规人员的保密义务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合规部门也是落实员工保密管理手段的部门，合规人员更应当以身作则履行保密义务，充分遵循自律伦理。 [38:  谈倩、李轲：《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实证探析——以检察机关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为切入点》，《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11期。] 

[bookmark: _Toc135988934]四、结论
企业合规改革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要认识到有效合规整改难度比较大，而且其作为一种舶来品，我国对企业合规的认识尚处初探阶段。我国在21世纪初才在金融监管领域作出合规管理的尝试，而且仅涉及证券、保险、商业银行、反垄断等领域。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改革的时间尚不足三年。自2021年以来，大规模改革探索仅持续了三年，许多法官、检察官和行政监管人员对合规的认识仍相对模糊，他们甚至在实践中同时接受培训，以应对企业合规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因此，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改革形势下，合规人员应当有自己的判断，在遵循职业伦理的前提下推动我国合规制度改革更上一层楼。
伦理，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原则。[footnoteRef:39]道德规范体系依据调节的范围，可分为个人道德规范、家庭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等等。[footnoteRef:40]职业伦理较于职业道德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伦理超越道德，道德与品质相似，更为内化，而伦理不仅要求内化于心，更利于外化于行。因此，要成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就必须以法律职业伦理这一规则体系为基本遵循。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用凝练关键词的方法对合规制度改革下我国合规人员的法律职业伦理进行论述，既是对法律职业伦理这一学科的术语体系和称谓系统的扩张，也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因此，论文从合规人员内部职务行使、外部职业形象、国家政策要求三个维度出发，将经历试点探索和司法改革后的合规人员职业伦理归纳为专业负责、内外协作、守正创新、博识善学、与时俱进和自律忠诚。这些伦理要求更加客观、明确、全面，以期最终服务于合规人员职业伦理的传播与普及、实践与群众化。期望这些伦理能够真正为合规人员群体所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9:  单民、上官春光：《多重视角中的检察官职业伦理》，《第四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2008年。]  [40:  董静姝：《论法律职业伦理的现代困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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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is a system ushered in from abroad,whose localization requires clear stipulation of compliance staffers’ professional ethics.As a component of leg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compliance staffers differ from the special group of compliance supervisors and legal staffers,and stand for corporate rights and perform broader responsibilities.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should be kept in mind and expressed through behaviors while the induction of key words regarding meta-ethics has become an exceptional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Start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the internal post-executing,external professional image and state policies of compliance staffers,this paper inducts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ompliance staffers following pilot exploration and judiciary reform as the external ethic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internal ethics of sticking to tradition while carrying out innovation,rich knowledge and excellence in learning,keeping pace with times,and self-disciplining and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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